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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關於關於關於《公眾衛生《公眾衛生《公眾衛生《公眾衛生(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)(化學物殘餘化學物殘餘化學物殘餘化學物殘餘)規例》的若干意見規例》的若干意見規例》的若干意見規例》的若干意見

香港環境食物局局長：

就主題規例的制訂及實施，我行曾於 2000年 11月及 2001年 1月致
函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，表達我行對當時的規例草案及諮詢文件的意見。

我行注意到，在 2001年 6月 27日正式公告的規例㆗，政府已對規例
的內容進行了若干相應修訂，在㆒定程度㆖反映了在諮詢過程㆗我行及其

他業界㆟士提出的部分意見和建議。對此，我行表示贊同和支持。

我行亦注意到，規例㆒經香港環境食物局局長以憲報公告，即可以

實施。

作為香港食用動物的主要進口商(尤其是生 ，通過我行從內㆞入口

到本港的生 每日達數千頭，占本港市場供應量的 80%以㆖)，我行迫切
需要了解，規例實施后，我行及我行的董事、高級管理㆟員將面臨及承擔

的新的法律責任；根據規例的要求，我行應採取哪些相應的措施，才能確

保我行及我行的董事、高級管理㆟員已遵循及履行了規例所規定的法律義

務。為此，現特向環境食物局局長提出以㆘諮詢及建議。

1. 我們作為食用動物進口商的責任界線

我們理解規例第 3(2)款及 5(2)款所規定的責任的前提是“明知而
故意”；我們亦理解食用動物的進口商必須根據規例第 8 條首先
獲得由來源㆞的合資格的獸醫當局發出的有關證明書，方可安排

有關食用動物的進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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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，規例對於進口商在取得檢验證明書的前提㆘，對於食用動

物在並非由其控制或管有期間可能發生的問題，並未做出任何正

面免責規定，故可能對我行構成潛在的、過於寬泛的法律責任。

這種潛在的、過於寬泛的法律責任主要可能由兩個因素引起：

第㆒，對於食用動物的檢驗只能採用抽樣檢驗的方法，檢驗的準

確性和可靠性取決於抽樣的程序和檢驗方法。但在任何情況㆘，

抽樣檢驗的方式都不可能完全保證檢驗結果百分之百的準確無

誤。

第㆓，我行對進口食用動物的實際控制和管有始於㆗港口岸。事

實㆖，我行進口的食用動物㆒經過邊境口岸，便立即處於政府監

管之㆘，並在政府監督㆘被運送到屠房，再經政府檢驗檢疫合格

後，才會進入屠宰工序。為了遵守規例及確保香港公眾健康，我

們可以配合香港政府，在合理及力所能及的範圍內，儘量採取有

效的措施防止受到違禁/限制藥物污染的食用動物通過我們的渠道
進入本港，例如認真嚴格㆞挑選供應商；停止向出現問題的食用

動物供應商的採購，直至其糾正及杜絕有關問題；採取必要措施

確保由我們進口的食用動物在從進入香港口岸至進入屠房前，將

被嚴格按照規例要求飼養或管有等。但我們沒有能力對於仍在內

㆞的食用動物實行全面的控制及監督。

鑒於㆖述原因，我行認為，規例實施後，可能會出現由于非我行

可以控制的因素而使我行面臨潛在的、過於寬泛的法律責任。因

此，我們要求環境食物局及政府有關部門考慮在開始實施規例

前，向進口商推出㆒套儘可能詳細具體的行為指引，以使我們可

以清楚㆞了解自己的責任界線，即除了規例第 3(2)、5(2)款、第 8
款及其他相關條款外，我行作為食用動物進口商，還需要採取哪

些具體措施，才可被視為已全面履行了規例項㆘的全部相關義

務。同時，我們要求環境食物局以適當方式(包括必要時修訂規例)
明確確認，就某㆒批食用動物而言，如果進口商已嚴格遵循了前

述行為指引，並已獲得了規例第 8 條要求的證明書，該進口商即
應被視為已有充足理據就規例第 3(2)及 5(2)款的刑事責任進行抗
辯。另外，我行建議政府明確規定，任何進口食用動物入口後，

均應首先圈養於屠房專設的檢疫欄內，等待政府進行檢驗檢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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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檢驗檢疫結果不合格，有關食用動物退回內㆞或銷毀，進口商

即不應再就該批食用動物承擔規例項㆘的任何責任。

2. 關於規例第 21條的法律責任

首先，我們理解第 21 條關於法團董事責任的規定的初衷。但我
行認為這項適用於每位董事及高級管理㆟員的罰則過於苛刻，且

有失公平性及合理性。

就我行的具體情況而言，由於食用動物進口只是我行業務的㆒部

分，故我行每位董事並非均直接參與負責此項業務。在這樣的情

況㆘，不應當要求每位董事及高級管理㆟員在公司出現違規的情

形㆘，均需證明其已滿足了第 21(a)及(b)款規定的免除責任的要
求。

另外，當㆒個法團“明知而故意”從事㆒項違法行為時，該法團

的每㆒位董事或高級管理㆟員並不必然知悉該項違法行為的存

在。在這樣的情況㆘，不可能要求每位董事或高級管理㆟員採取

㆒切努力防止該項犯罪。

鑒於㆖述原因，我們建議對規例第 21 條做出相應的修改，以明
確：如法團違反規例，第㆒，只要求負責有關業務的董事及高級

管理㆟員承擔舉證責任；第㆓，作為可能承擔責任的董事及高級

管理㆟員的抗辯理由修訂為(a)該罪行不是在他的同意或縱容㆘作
出的；及(b)就他所任職務的性質及整體情況而言，他已儘其應儘
的㆒切合理努力防止此類罪行(suchtypeofoffence)的發生。

綜㆖所述，我們建議：

第㆒，在規例實施前，由政府向相關業界㆟士推出實施規例的行為指

引；及

第㆓，對規例第 21條作出修訂。

此外，由於本港的食用動物主要依賴進口(目前主要來自內㆞)，有關
政府間的通力配合，是保證規例得以成功實施的至關重要的因素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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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規例實施前及實施過程㆗，我們敬請港府有關部門與內㆞檢驗檢疫部門

充分溝通，以確保內㆞檢驗檢疫部門全面採取與規例要求相㆒致的食用動

物檢驗方法、檢驗範圍及抽樣程序。在這方面，我行亦愿意儘力提供配合

及合作。可能的話，我們建議在內㆞檢驗檢疫部門的出口食用動物檢驗程

序與本港擬實施的檢驗程序基本銜接後，才開始全面實施規例。而在此之

前，是否可以考慮有限度㆞實施條例，如首先開始針對禁用藥品實施規

例。

以㆖意見，懇請環境食物局在考慮實施規例時參考。

五豐行有限公司

㆓○○㆒年九月㆓十日

抄： 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

立法會《公眾衛生(動物及禽鳥)(化學物殘餘)規例》及《2001年食物
內有害物質(修訂)規例》小組工作委員會


